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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368 次會議紀錄 

時  間：104 年 12 月 10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 30 分  

地  點：本部營建署 6 樓 601 會議室 

主  席：陳主任委員威仁          陳副主任委員純敬 代   

（依各級區域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10 條規定，主任委員不能出席會議時，
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主持） 

  記錄：楊婷如、呂依錡 

出列席人員（略，詳後簽到簿） 

壹、確認第 367 次會議紀錄 

決議：第 367 次會議紀錄呈核中，俟核定後於下次會議再確

認。 

貳、討論事項： 

第 1 案：審議新竹縣新埔鎮「關埔自辦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案」  

決議： 

一、有關本案重劃範圍合理性，請申請人就下列事項檢討是

否調整本案範圍後，再提區域計畫委員會討論： 

(一)本案鄰近都市計畫區人口近年皆呈現負成長，且農村

回流人口之推估，應參考過去實際辦理農村社區土地

重劃案件，爰請申請人參考委員意見(詳附錄 1)檢討

本案人口推估之合理性後，送請作業單位轉本部地政

司協助確認。 

(二)本案位於特定農業區且農地資源分類分級屬第 1 種

農業用地，請申請人從「增加公共設施」、「改善生活

環境」、「地籍整理」等需要逐項列表說明具體效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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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擴大範圍之必要性、合理性，並加強說明如何透

過生產、生態及生活之結合，形塑農村風貌，降低本

案重劃後可能破壞重要農地資源之疑慮，及審慎評估

本案減少使用現有農地之可行性後，送請作業單位取

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新竹縣政府農業局就本案是

否屬新竹縣轄內應予保留之農地及該農地資源得否

釋出之意見文件，以作為區域計畫委員會審查本案國

土利用是否合理適當之重要參據。 

(三)本案範圍內之日日春社區屬較現代化且 5 層樓高之

建築物，且未同意比例人數偏高(佔本案私有土地所

有權人未同意比例三分之一)，請申請人併同前述人

口推估之檢討，評估該社區納入之必要性。 

(四)有關基地西側 349 至 354、355 地號等土地，經申請

人評估，基於現況違建佔用訴訟及部分土地參與重劃

條件無法符合明顯之地形、地物界線原則等考量，故

未納入本案重劃範圍，本部地政司及與會委員無其他

意見，同意確認。 

  (五)有關本案地籍整理及權屬複雜之改善情形，申請人僅

說明現況地籍問題及權屬複雜現象，請補充說明透過

本案重劃，可解決多少(面積及筆數)之地籍及權屬複

雜問題，以及可達產權單純化之比例。 

二、第 3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二，有關維持農村風貌、

提升具農村機能生活社區的環境品質及公共設施配置

之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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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案重劃前後道路改善方式，經申請人說明後，尚符

合配合農村紋理、最小拆遷、避免大規模道路整地行

為等原則，惟請輔以圖、表具體說明需改善道路之位

置、面積及寬度。 

(二)本案新增建築用地之容積率及現況屬甲種建築用地

部分之建築高度，請申請人併同範圍檢討後，評估是

否有調整之需要，並請將住宅區(乙種建築用地)區分

為原建築用地及新增建築用地二部分，分別說明其面

積、建蔽率與容積率後，納入土地使強度表修正。 

(三)有關農村風貌之維持，請申請人配合決議一檢討本案

範圍後，加強說明本案農村生產環境營造方式、區內

與區外農業生產活動之連結、公共設施及緩衝綠帶與

生態目的之結合方式、重劃後預估務農人口情形、本

案是否參與推動農村再生計畫及相關辦理進度。 

(四)有關本案交通量推估方式，係以戶數推算，經申請人

說明係參依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99 年「北部地區非都

市土地使用型態旅次發生率之系列研究」以每戶為最

小單位，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及與會委員無其他意見，

同意確認。至本案開發後所衍生區外尖峰小時交通

量，請申請人依範圍檢討及人口推估結果重新估算。 

三、有關本案排水計畫： 

(一)涉及本案灌溉排水系統部分，臺灣新竹農田水利會

104年 9月 23日竹農水管字第 1040200727號函原則

同意，予以確認，後續並請依該水利會書面意見(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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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辦理。 

(二)本案滯洪池係以垂直邊坡計算，且未計入周邊之安全

距離留設，又本案規劃將滯洪池兼作生態淨化池，爰

請申請人檢討滯洪池容量。 

 (三)本案排水之區外最終承受水體係鳳山溪，屬中央管

河川，有關鳳山溪是否足以負擔本案滯洪池設計容量

及出流速度或其他應注意事項，請申請人檢具相關說

明送請經濟部水利署表示意見。 

(四)依申請人說明，本案非位於排水集水區域範圍，無頇

依排水管理辦法規定取得排水計畫同意文件，請申請

人檢附新竹縣政府(水利主管機關)查詢文件。 
 

以上意見請申請人補充修正，於 3 個月內送本部營建署，再

提請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討論。 

 

附帶決議：農村社區土地重劃辦理的目的在於促進農村社區

土地合理利用，改善生活環境，並得因區域整體發展或增加

公共設施之需要，適度擴大其範圍。有關農村社區人口推估

之結果，可反映擴大範圍之需要，應符合實際並合理估算，

避免任意高估，藉此過度擴張重劃範圍，爰有關農村社區土

地重劃案件涉及人口推估部分，請本部地政司基於重劃主管

機關立場，參考相關案例，協助確認其合理性。 

 

 



 5 

第 2 案：審議「全國區域計畫修正案」（草案）第 4 次會議 

決議： 

一、本次會議因時間因素未及討論，改於下（第 369 次）次

會議再提會審議。 

二、與會民眾發言意見及機關代表所提書面意見（如附錄

2），請作業單位先行錄案，併提下次會議討論。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中午 12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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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討論事項第 1 案區域計畫委員會委員及相關機關發

言摘要紀錄： 

◎委員 1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既然是為了改善農村社區居住生活環

境，而非一般住宅社區開發，亦為避免農地過度興建房舍，

建議新竹縣政府考量訂定相關措施，針對要在重劃區購地

者，應限制其不得擁有農舍；另一方面，針對參與重劃者，

如其在範圍外擁有農舍，其分回重劃後之土地，則規範應拆

除其原有農舍。 

◎委員 2 

一、本案回流人口的推估 333人雖不會過高，但依申請人說

明資料，許多返鄉定居的人口工作就在附近，是否有可

能部分回流人口現況是居住在周邊的都市計畫區，本案

開發後所引進的回流人口，是否有可能只是人口的重新

分布？而造成都市計畫區原有人口會減少，故在都市計

畫區還有空間的狀況這下，本案經由重劃再開發一個農

村社區，是不是反而會有些問題。 

二、重劃區內務農人口部分，範圍內有多少比例從事農業人

口？其農地區位？重劃後人口有多少人會從事農業生

產活動？ 

◎委員 3 

一、本案屬農村社區重劃，除強調生態社區以外，生產亦是

重要一環，申請人之回覆謂將規劃社區農園，及住宅區

規劃庭園菜埔，此等規劃乃屬居民之意願與否，不具強

制性，宜有更積極之規劃考量，尤以綠 2 乃屬社區之綠

地，不宜與生產用地併論，且農園之綠覆率無法滿足 80%

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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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案雖謂免附排水計畫同意書，惟仍應配合流域綜理計

畫有關逕流分擔、出流管理之原則，檢討基地之洪峰逕

流排放量。 

三、滯洪設施之排放流量以 25 年頻率年規劃，與下游承容

之排水溝段面能否承受，應有整體檢討，而非只針對出

口箱涵一處說明。 

四、滯洪池設施之用地需求與滯洪量及滯洪池形式之規劃有

關，以計畫書所計算之滯洪池是以垂直邊坡計算，且未

計入周邊之安全距離留設。另滯洪池亦將充當污水處理

放流之生態淨化池，故滯洪池之量體應酌量增加污水排

放之量體，請再檢討。 

◎委員 4 

一、本案位於特定農業區且屬第 1 種農業用地，我們去看過

現場，實際上仍維持良好的農業生產環境，本案申請至

今，我們關心的仍是如何回歸到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

規定的方向，因為自辦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很多只是變更

用地來蓋房子，新竹縣已有很多的案例，而優良農地在

政策上即將納為第 1 級環境敏感地區，面對這樣的情

況，實應有所權衡及把關。 

二、本案實地勘查，本案農村聚落是有改善生活環境之必

要，但以改善農村環境的理由，變更很多優良農地部

分，是比較有疑慮的。 

◎委員 5 

一、過去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案件開發後的數據，應作為審議

此類案件的參考；另優良農地的部分，亦應有各縣市區

域計畫或是農地存量相關數據供審議參考。 

二、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是改善農村生活條件的方式，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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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維持農村，回流人口應是以務農人口為主，而非改

善後造成都市計畫的排擠或區域計畫的失衡。 

◎委員 6 

一、對於農地變更，如果只看單一個案，因其現況已被非農

業使用切割，就認為不適合作特定農業區，但本案如變

更後，亦會造成其他農地之切割，進而造成農地可不斷

變更，故建議在討論這個議題時，應以區域的角度來分

析，而非單看基地本身的狀況，較為妥適。 

二、日日春社區是五層樓公寓，住戶務農的可能性低，且從

資料顯示，該社區不同意的比例佔本案不同意參加重劃

人數的 1/3，故該社區納入本案範圍的原因為何？可能

只有分攤公共設施的成本需要，建議應再評估考量。 

◎委員 7 

一、本案屬特定農業區，表示該區水利設施完備，未來變更

後，周邊農地用水會受影響，亦影響水利會的權益；相

對地，農委會目前係依個案審酌是否釋出農地，卻未考

量農田水利用水問題，建議應再斟酌。 

二、本案建議未來配合農村再生計畫推動。另農村再生可由

社區發起推動，主要在於居民意願。 

◎委員 8 

一、本案周邊都市計畫的人口是長期負成長，表示該地區就

業機會不多，所以申請人主張人口會回流，這個數據到

底要依據什麼單位的資料才算數？建議應以土地重劃

主管單位長期辦理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案件的資料為準

據，不應該是申請單位單方面說了算數。而有關人口回

流的數據，可證明是否有擴大面積變更優良農地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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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應該有合理數據供區委會判斷其國土利用是否合理

適當。 

二、本案現勘時可發現道路狹窄，故就改善生活環境而言，

可以支持本案推動農村社區土地重劃的立場，但反觀擴

大面積使用到現況優良農地部分，仍需回歸到人口回流

推算的合理性問題探討。 

◎委員 9 

關於本案人口推估部分，在專案小組討論過程中，一直質疑

所謂的回流人口來源為何？此部分連結到本案範圍合理性

的劃設；另本案日日春社區是否納入範圍，同意比例不高，

是否應納入，也是討論的重點。 

◎委員 10 

農地維護應質、量並重，第 1 種農業用地應審慎並盡量保留，

亡羊補牢，為時不晚。 

◎委員 11  

一、簡報資料 21 頁僅說明現況地籍問題及權屬複雜現象，

並未說明透過此次重劃，可解決多少地籍問題及權屬複

雜度？依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第 18 條第 1 項第 4 款

之規定，欲藉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將共有土地調整為單獨

所有，尚需土地所有權人多數決同意及分配面積達最小

分配面積標準方可，請申請單位補充說明，本案可達產

權單純化目的之比例為何？ 

二、申請單位提及欲藉此次重劃解決此地區人口老化問題、

人口外流問題，吸引人口回流。惟查此與農村社區土地

重劃主要辦理目的不相符，且人口老化問題也非透過農

村社區土地重劃可解決，建請申請單位回歸農村社區土



 10 

地重劃辦理目的與精神，釐清本案辦理必要性，尤其本

案多數土地為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且農地分級屬第一

種農業區，爰是否有必要犧牲此大片優良農地？建請釐

清。 

◎委員 12 

一、本案如經許可，建議重劃區內地主如在區外有農舍者，

可考慮委員 1 所提方案，以避免重劃後原地主不搬進

來，而作其他營業使用，反而造成重劃區外農舍林立，

區內引進觀光人口，造成農地被切割、變更。 

二、本案改善公共設施的需求，是否可朝農村再生計畫的方

式處理，而非以重劃為唯一手段。 

◎委員 13 

一、本案經委員討論，基於本案位屬特定農業區且農地資源

分類分級屬第 1種農業用地，應審慎處理得否變更之問

題，故建議以區委會立場，再請農業主管機關從質與量

兼顧的角度通盤考量並確認農地資源得否釋出。 

二、本案依申請人說明，日日春社區納入理由，係公共設施

費用負擔與使用者負擔之原則，惟委員疑慮的優良農地

得否釋出及回流人口推估的合理性問題，仍建議再參考

委員意見整體考量納入本案範圍檢討後，再提委員會討

論。 

三、人口推估是重劃的手段，而非重劃的目的，故有關此類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案件人口推估的合理性，請本部地政

司及土地重劃處就重劃主管機關立場協助確認。 

◎新竹縣政府農業處 

一、有關本案是否符合區域計畫草案之指導，需請本府城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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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表示意見。 

二、有關本案是否屬於新竹縣應保留之農地 1節，本案涉及

農地變更部分，經本處初審並經農委會審查後，已於 102

年 8 月 20 日原則同意，有關變更要點規定之隔離綠帶

及設施部分，亦經農委會表示原則無意見。另本案屬特

定農業區，基於農業主管機關保護優良農地的立場，針

對優良農地原則上不希望釋出，維持農用，但就本案現

況來看，位於竹北與新埔交界處，已漸有建築物於農地

周邊興建，鄰近遠東紡織工廠，本案農地現況已被建築

與工廠包圍、切割，在特定農業區的定義上，我們希望

是完整連續的區塊，本案所位於之農地已有被切割成零

星、分散的趨勢，故由現況來看，我們比較傾向不具特

定農業區生產的性質。 

三、新竹縣目前農地總量維持約在 3 萬多公頃，基於本案現

況已不較具備特定農業區之性質，而委員會也支持本

案，則本處無意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委員代表 

一、本案有關農地部分，就空間規劃的成果及現況認定，本

會尊重縣府的認定及分析，本會亦針對本案農地變更及

隔離綠帶、設施部分已原則同意在案，該同意係基於農

村社區土地重劃有改善農村環境之前提，並配合農地資

源整體考量，故有關本案農地變更部分，本會仍維持前

述原則同意之意見，惟本案重點仍應回歸開發之必要

性。 

二、農委會對於農地資源維護的政策是質、量兼顧，「量」

的部分，在區域計畫有總量的控管，「質」的部分，則

透過農地資源分類分級予以引導。另優良農地的部分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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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完全凍結不可使用。 

◎本部地政司代表 

一、本案在範圍勘查時，現況是老舊的聚落，農村社區土地

重劃的目的是要改善農村社區的公共設施，本案公共設

施不足、地籍產權複雜等，確有改善必要，尚符農村社

區土地重劃條例相關規定。 

二、有關人口回流之推估，重劃條例並無特別要求，本案如

經委員討論原則支持，本司無意見。 

◎臺灣新竹農田水利會(書面意見) 

一、重劃區下游仍有農田灌排使用，重劃後應考量下游農田

灌溉用水，區域內新設圳路不得小於原有通水斷面，並

應注意上下游高程銜接順暢。 

二、圳路穿越道路部分應施作混凝土箱涵，並於適當位置設

置陰井與清潔孔，且於施工期間應保持臨時水路暢通，

俾利下游農田灌溉用水。 

三、重劃範圍內土地公埔一圳為寬約 1.5 公尺開放之明溝，

應設置安全護欄，以維護民眾安全。 

四、土地公埔一圳下游銜接約 20 公尺箱涵，前方應設置攔

污柵。 

五、另應於開發前函送重劃區開發後預定灌排渠道分佈設計

圖說(含現況實測圖、水路流向、斷面尺寸、水理計算、

高程等)送交本會審閱，俾利後續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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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討論事項第 2 案有關機關及民眾發言摘要 

◎台灣水資源保育聯盟邱清潭先生 

一、本計畫規定大林煉油廠將於 106 年底增加石油日煉量，

本人與在地居民表示強烈反對。 

二、本案規劃石化專業區，考量現在大林蒲、鳳鼻頭污染嚴

重，尤其台電火力發電廠已影響居民健康，本人表示強

烈反對。 

◎台灣水資源保育聯盟黃義英先生（含書面意見） 

一、環保署在高高屏推動空污總量管制減量，而沒減量反而

增量，如中鋼、中油、台電、台船、焚化爐、醫療焚化

爐、李長榮、中石化，臨海工業區有 493 廠商等污染嚴

重。本計畫草案相關內容仍有疑慮，包括： 

（一）會議資料第 132 頁，大林煉油廠將於 106 年底增

加石油日煉量：增加當地 voc致癌物質。 

（二）會議資料第 164頁，規劃石化油品儲運中心 176.11

公頃土地及 6 座 18 米碼頭。 

（三）會議資料第 214 頁，大林煉油廠將於 106 年增加

至 40 萬桶之石油日煉量：目前在地居民 10 個死

亡，其中有 8個係癌症。 

（四）會議資料第 220頁：不宜又在南星（小港大林蒲）

供重化工業使用為主之產業園區宜設於臨海或離

岸地區。 

二、懇請諸位不宜增量污染，我們居民已哭泣。 

三、旗山斷層通過大林蒲及鳳鼻頭，是以不宜增設油糟及石

化專區。 

◎大林蒲風興里民許順良先生（含書面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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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針對政策計畫在大林蒲外海填 176.11 公頃土地做 6 座

深水碼頭，供石化業使用，請刪除。 

二、因過去「南星計畫」填海造地 220 公頃，過程 20 多年

帶給我們沿海居民長期的痛苦記憶。請委員們看我們故

鄉的空照圖，這裡原本住著約 4 萬人 11 個里，遷走紅

毛港 5個里，現在還住有約 2萬人。高雄的丙烯氣爆後，

高污染、高危險的石化管路或儲槽，要我概括承受，沒

道理！請委員救救我們下一代，無止境的工業污染，將

自食惡果，大地反撲就來不及了。 

◎龍鳳里居民沿海六里林建良先生（含書面意見） 

一、針對會議資料第 132 頁、第 214 頁，大林煉油廠於 106

年增 40 萬桶之石油加煉量，我們要求刪除，萬一增加

的話爆炸誰要負責？我們長期都被工廠污染影響健

康，您們還要把污染危險的東西，丟到我們沿海六里，

好的建設都沒有我們，想到蓋工廠就有我們，我們工廠

已經夠多了！ 

二、我希望各位委員您們要三思呀？我們居住 40 多年了也

被工廠污染 40 多年了，拜託您們不要再增加石油日煉

量了，還要調查我們台灣石油使用量，如果石油使用量

足夠，請您們逐年減少，畢竟健康是無價的。 

◎台灣水資源保育聯盟粘麗玉女士（含書面意見） 

一、簡報資料如附錄 2-1。 

二、會議資料第 132 頁，刪除 2.大林煉油廠將於 106 年底增

加石油日煉量，以補足高雄與桃園煉油產關、遷廠所產

生之缺口。應先調查旗山斷層，等調查清楚，環評過才

放入。 

三、會議資料第 154 頁，刪除「第一階段為海拔 500 公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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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之帄地丘陵茶區。第二階段為海拔 500 公尺至 1500

公尺之山坡地農牧用地區域。」 

◎台灣環保聯盟吳麗慧女士 

一、會議資料提及能源與綠色能源之相關內容，反映政府能

源思維有問題，於第 136 頁區域性產業設施內，第 1 是

有關能源內容，第 2 是有關綠色能源內容，第 3是有關

水資源內容。我認為綠色能源就是能源，為何要另列，

建議綠色能源應納入第 1 能源項目內。 

二、會議資料第 139 頁及第 223頁有關「重化工業使用為主

的產業園區宜設於臨海或離岸地區」之文字，請刪除。 

三、會議資料第 141 頁「在電力方面，由於政府宣布核四 1

號機安檢通過後封存、2 號機停工，未來核四是否持續

推動辦理充滿不確定性；依臺電公司 10405電源開發方

案，若核四不商轉，在用電負載持續成長下，預測至 112

年電力備用容量率將降為-1.6%，低於現階段備用容量

率目標值 15%，不足部分將透過新增電廠計畫補足。」，

考量台電本身就是開發單位，該公司自行預測電量，有

球員兼裁判之嫌，建議刪除該段文字。 

◎台灣水資源保育聯盟陳椒華女士（書面意見） 

一、會議資料第 121 頁，議題一、高爾夫球場不列入區域性

公共設施計畫、第六章也不列入。 

二、會議資料第 132 頁，要求刪除 2.大林煉油廠將於 106年

底增加石油日煉量，以補足高雄與桃園煉油廠關、遷廠

所產生之缺口。應先調查旗山斷層，要增加，等環評過

才放入。 

三、會議資料第 138 頁、第 151頁，刪除自由經濟示範區。 

四、會議資料第 139 頁，要求刪除第二段中間「供重化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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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為主之產業園區宜設於臨海或離岸地區」。 

五、會議資料第 154 頁，要求刪除「…第一階段為海拔 500

公尺以下之帄地丘陵茶區。第二階段為海拔 500公尺至

1500公尺之山坡地農牧用地區域。」。 

六、會議資料第 164 頁，要求刪除「預計規劃石化油品儲運

中心 176.11 公頃土地及 6 座 18米碼頭」。 

七、會議資料第 168 頁，要求刪除「推動高雄港洲際貨櫃二

期大林石化油品儲運中心計畫」(應先調查旗山斷層、

要增加，等環評過才放入)。 

八、會議資料第 202 頁，要求刪除「三、…土地新生(Land 

Reclamation)」。 

九、會議資料第 214 頁，要求刪除「2.大林煉油廠將於 106

年底增加至 40 萬桶之石油日煉量，以補足高雄與桃園

煉油產關、遷廠所產生之缺口」。 

十、會議資料第 220 頁，要求刪除(二)「供重化工業使用為

主之產業園區宜設於臨海或離岸地區」。 

十一、會議資料第 223頁，要求刪除第二段中間「供重化工

業使用為主之產業園區宜設於臨海或離岸地區」。 

十二、會議資料第 141頁、第 224 頁要求刪除第二段「在電

力方面，由於政府宣布核四…將以北部為優先」。 

◎經濟部（書面意見） 

一、有關區域性環境保護設施計畫（草案）要求新設及既有

園區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用地所占面積比例，仍不

得低於全區土地總面積 5％一節，考量現階段因無法令

規定比例面積，廢棄物處理設施用地面積不得納入全國

區域計畫。倘環保署堅持將園區應劃設一定比例廢棄物

處理用地之規範納入區域計畫中，建議另行修正所管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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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物清理法，以符法制。 

二、又查「產業創新條例」施行細則第 8、9 條亦規範，申

請設置產業園區，除依規定提具可行性規劃報告等相關

書件外，尚應依相關法規規定，規劃設置空間品質監測

設施及廢水、廢棄物處理廠用地，爰新設工業區業已納

入規劃，並經相關環評審查作業審議其充足及其適當

性，不宜規範總面積 5％之硬性條款。 

三、有關已開發完成之產業園區仍需劃設開發總面積 5％之

廢棄物用地一項，於法無據，本部反對環保署將其含括

適用。 

四、末查產業園區開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係為本部，園區開

發事宜應遵照本部意見，倘環保主管機關有其用地需

求，得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6條規定，規劃設置廢棄

物清理專區，其用地涉及都市計畫變更者，主管機關應

協調都市計畫主管機關，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規定辦

理變更；涉及非都市土地使用變更者，於報准徵收或撥

用取得土地後，依法辦理變更編定，並得辦理撥用或出

租、讓售與興辦人，以符實際。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書面意見） 

全國區域計畫修正案（草案）區域性環境保護設施計畫，修

正對照表如後附錄 2-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書面意見） 

有關會議資料第 154 頁，五、空間發展構想（二）各類農產

業之空間發展佈局 6.「至於海域部分，推動專用漁業權、定

置於漁業權、區劃漁業權、特定漁業及娛樂漁業之劃設與管

理。」，其中「於」為誤植文字，請惠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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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1 台灣水資源保育聯盟粘麗玉小姐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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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2 環保署建議修正對照表 

環保署（原提報內容） 內政部 
環保署 

（修正內容）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其所主管

產業發展之需求，於新設及既有之

產業園區、科學園區，規劃其產業

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用地，所占面

積不得低於全區土地總面積 5%，並

輔導廢棄物清除處理產業進駐設

置。完成編定為廢棄物清除處理設

施用地之土地，非經中央環保主管

機關同意，不得任意變更使用用

途。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其所主管

產業發展之需求，於新設之產業園

區、科學園區，應規劃配置適當之

產業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用地。完

成編定為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用

地之土地，應徵詢中央環保主管機

關意見，納為變更使用用途參考。 

(一)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其所主

管產業發展之需求，於新設及

既有之產業園區、科學園區，

除公共設施用地外，應規劃其

配置適當之事業廢棄物清除處

理設施用地，所占面積不得低

於全區土地總面積 5％，並輔

導廢棄物清除處理產業進駐設

置。供廢棄物清除處理產業進

駐設置；完成編定為廢棄物清

除處理設施用地之土地，非經

中央環保主管機關同意，不得

任意變更使用用途時，應徵詢

中央環保主管機關意見。 

(二) 新設園區規劃配置事業廢棄物

處理設施用地，以園區土地總

面積 5%以上原則，如未達該比

率，應由開發單位提出具體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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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及替代方案送中央環保主管

機關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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